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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本辦法依據部頒「各級學校體育實施辦法」及其他相關法令訂定之。 

第二條 學生體育成績及健康指標、博雅涵養體育相關課程，其成績考核方

式，依各課程綱要所訂定評量方式辦理。 

第三條 體育成績之考核包括運動技能測驗（ 60%），學習精神與態度

（30%），及體育常識（10%）。 

第四條 運動技能測驗依本校體育各項測驗之評分標準作為考核依據。 

第五條 以學生上課測驗成績，經統計運算出學生成績分佈，制定標準再予評

分。 

第六條 體育成績以六十分為及格，如體育成績不及格應於次學年依照體育課

程分類重修。 

第七條 重修或補修體育，單一學期至多可修習二學期四小時之體育課程。 

第八條  降級轉系及其他學校轉入之學生，依相關規定辦理重修或補修體育課

程，或申請抵免之。 

第九條 身心障礙及患病學生體育成績之考核依照本校適應體育班實施要點辦

理。 

第十條   本辦法經室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發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